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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97              股票简称：厦门空港             编号：临 2017-022 

 

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新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新增日常关联交易对本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的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

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根据公司 2017年生产经营计划安排的实际需要，增加 2017年度预计发生日常关联

交易金额的额度： 

一、 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修订）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5%以上，该事项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增加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额度的议案》，关联董事汪晓林先生、王倜傥先生、钱进群先生、陈斌先生、林丽

群女士回避表决。 

2、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公司增加2017年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预计增加的关联交易定价合理、公平，

没有损害公司利益以及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

产生不良影响；董事会在上述议案表决中，采取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方式，关联交易决

策和表决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实施指引》、《公司章程》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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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增加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本次增加预计购销商品、提供和接受劳务的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2017年原预计 

交易金额  

 2017 年预计增

加交易金额  

2017 年预计交易

金额 

厦门兆翔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候机楼维保及机电

服务费等 
市场定价原则 70,000,000.00 70,000,000.00 140,000,000.00 

根据公司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公告（临 2017-008）《关于确认 201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预计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的公告》，公司 2017 年度预

计发生购买材料及商品、接受劳务，销售材料及商品、提供劳务，代收代付等日常关联

交易为 3.76亿元。经过本次增加后，公司 2017 年度预计发生购买材料及商品、接受劳

务，销售材料及商品、提供劳务，代收代付等日常关联交易调整为 4.46 亿元。 

二、关联方介绍及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厦门兆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由原“厦门国际航空港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更名）成

立于 1996 年 11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6100 万元整，法人代表为徐建军先生，经营范围为：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

处理和存储服务；数字内容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

（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专业化设计服务；

电气安装；管道和设备安装；提供施工设备服务；五金产品批发；电气设备批发；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批发；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批发；其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

五金零售；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从事报关业务。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厦门兆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与本公司系同受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根据其财务及经营情况和历年实际履约情况分析，他们

均具备充分的履约能力。 

（四）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1、有政府指令性价格的，执行政府指令性价格； 

2、没有政府指令性价格的，有可适用行业价格标准的，依据该价格进行； 

3、若无适用的行业价格标准，依据市场价格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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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物资设备采购等偶然发生的服务，按照实际发生的中标价格计价。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本次增加与厦门兆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有关联检单位用房改造、视频监

控配套及信息化工程、仪器设备以及安检设备等项目合同，合同金额预计 7000 万元，

按照合同约定的服务标准进行考核结算。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交易目的：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按政府指导价格、公开市场价格和招标价格向

关联方购买材料及商品、接受劳务、租赁土地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进行此类关

联交易，使得公司管理更加专业化，更加专注于保障航空生产运行，使公司可以进一步

提高保障能力及提升服务品质，同时减少公司设备、人工成本等支出。此类关联交易属

于在厦门机场范畴从事航空等经营业务所必须发生的交易，交易价格为公开市场价格，

同时此类关联交易有利于促进本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 

2、上述关联交易作价原则和标准都遵循市场公开定价原则，作价公平合理、运作

符合常规，不损害公司和关联交易方的利益。上述关联交易相关费用可以申请地方政府

补助资金，对本公司本期和未来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均未产生重大影响。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对公司增加 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事前意见； 

（四）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独立董事独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元翔（厦门）国际航空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08月 31日 


